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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落户城镇没满五年，落户后女儿才出生

““我我到到底底能能不不能能办办二二胎胎生生育育证证””

●落户城镇四年十个月，马上就要“超期”

“你不是来过吗？”5日上午，邱
先生一走进他所在街道的计生服
务大厅，工作人员就认出了他。

“我又问过市里，解释的情况
不太一致。”邱先生向工作人员说，

“我能不能先把材料交上试试？”
今年30岁的邱先生来自枣庄

农村，大学毕业后，在济南长清大
学城做点小生意。2010年1月26日，
为了生活工作便利，他的妻子将户
口从新泰农村迁到了济南长清区。

2011年7月14日，邱先生夫妇
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们夫

妻远离家乡父母，只有一个女儿毕
竟不太热闹。”

“一个偶然机会，我知道有个
政策，就是落户城镇的农村人口，5
年内可继续执行原户籍地生育政
策。”邱先生仍记得当时的兴奋劲，

“要是没迁户口的话，我们是能生
二胎的，而且现在我们落户还不到
五年，符合这个政策！”

今年10月份的时候，邱先生向
相关部门咨询他这种情况如何办
理“二胎生育证”，却遭遇了波折。

“长清计生委回复说，我这种

情况不符合，后来我直接咨询济南
市的，接电话的一个人说我符合。”
邱先生说，于是他开始到街道咨询
办理。

“鲁政发〔2013〕22号文、鲁卫
指导发〔2014〕2号文，好几个文件
都有‘落户城镇的农村人口，5年内
可继续执行原户籍地生育政策’的
规定。你看看这些文件，这都是最
近发的。”5日，邱先生将他整理并
打印的“农村居民落户城镇五年过
渡期生育政策一览”递给街道计生
部门负责人。

““还还有有两两个个月月，，妻妻
子子落落户户城城镇镇就就满满五五年年
了了，，到到那那时时二二胎胎生生育育
证证肯肯定定就就彻彻底底不不能能办办
了了。。””1122月月55日日，，家家住住济济
南南长长清清的的邱邱先先生生再再次次
来来到到当当地地计计生生部部门门。。
他他满满心心期期望望着着，，自自己己
能能成成为为省省政政府府惠惠农农政政
策策的的受受益益者者——““对对
进进城城落落户户农农村村人人口口继继
续续保保留留55年年的的生生育育政政
策策调调节节过过渡渡期期””，，然然而而
现现实实却却是是一一波波三三折折。。

他他的的大大女女儿儿是是其其
落落户户城城镇镇后后才才生生的的，，
当当 地地 计计 生生 部部 门门 解解 释释
说说，，他他这这种种情情况况不不符符
合合《《山山东东省省人人口口与与计计
划划生生育育条条例例》》中中““母母女女
均均为为农农村村居居民民””的的规规
定定。。而而在在邱邱先先生生看看来来，，
他他的的情情况况是是符符合合新新政政
策策的的，，因因为为他他妻妻子子是是
落落户户城城镇镇不不足足五五年年的的
农农村村人人口口。。

●因大女儿落户城镇，若生二胎不符合计生条例

5日，听了邱先生的介绍，其所
在街道计生部门相关负责人顺手
拿出了《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进行对照，并表示，审核需要上
级部门，具体该如何执行，他们也
把握不准。

该负责人随后两次拨打电话
咨询上级部门，都得到了“不符合”
的回复。

“还有不到两个月，我老婆落
户就满五年了，要是办不下来，可
就真是再也没法办了！”邱先生就
这样一次次在希望与失望中跌宕。

邱先生决定再次找长清区计
生委相关负责人咨询。“我之前来
过三次了，咨询过这里的一个主
任。”12月5日，从街道计生服务大
厅出来后，邱先生再次来到长清区
计生委相关负责人的办公室，

“省政府今年又发了鲁政发
〔2014〕18号文，里面说对进城落户
农村人口继续保留5年的生育政策
调节过渡期。”一走进长清区计生
委相关负责人的办公室，邱先生就
递上了材料。

一听邱先生的介绍，该负责人

当即表示，并不是不给邱先生执行
这项政策，而是邱先生的情况不符
合《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二十三条的规定。

他解释说，根据二十三条规
定，只有满足只生育一个女孩，
母女均为农村居民且母亲居住在
农村连续五年以上等条件，才能
生育第二个子女，而邱先生第一
个女儿一出生就在城市落户，不
是农村居民，因此，不符合原户
籍地生育政策，即二十三条之规
定。

●“他们这样解释，缩小了惠农政策的范围”

对于这样的解读，邱先生认为
是不对的。“我们已经迁到了城镇，
第一个女儿就是在城镇生的，怎么
可能会把第一个女儿的户口再落
回农村呢？”

长清区计生委该负责人表示，
他们这种解释也是看了上级部门
在网站上的一个公开回复。

记者在其所说的网站上看到
了这条回复的内容。咨询者2009
年购房落户淄博张店，现在私企
工作，育有一女（女儿是2 0 1 0年
出生，在城镇落户），咨询是否享
受该政策。回复内容是：你女儿
2010年落户时就是城镇居民，不
是“农转非”，不符合母女均为农
村居民的条件。

邱先生认为，既然省里的惠农

政策说，落户城镇五年的农村居民
享受原来的生育政策，那也就是，
在落户城市的头五年，和在农村的
计生要求是相同的。假设自己没迁
户口，那他能生二胎，现在虽然迁
了，由于不到五年，就和没迁是相
同的。

在邱先生看来，按照计生部门
的解释，第一胎女儿在农村出生才
符合惠农政策的条件，其实是将省
政府这个政策的内涵给缩小了。

“那也就是说，五年过渡期，只对那
些第一胎在农村生，且一直留在农
村的才适用，可是父母都落户城镇
了，怎么可能还把第一个女儿一直
放在农村呢？”

邱先生的这种理解得到了一
些专家的认可。“就政策的文本来

理解，一般都会将五年过渡期理解
为针对的是落户城镇的农村居民，
而不管其第一个女儿在哪儿生育，
户口在哪儿。”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立法咨询专家张法水律师也表示，
相关部门应该及早出台相关配套
执行政策。

“是不是把女儿的户口迁回到
农村，我就符合这个政策了呢？”邱
先生向长清区计生委负责人抛出
了这个问题。

该负责人随后表示，邱先生可
以将相关材料上交，他们写个材
料，向上级部门请示。

“还有不到两个月我妻子落户
城里就满五年了，请示什么时候能
批复下来？批复后，我还来不来得
及办理啊？”邱先生没底了。

文文//片片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专家说法

政策落地

或还需修法

“我认为，这种情况的症结不在于当地计生部门解释的原因，而在于相关的法律还
没有修改。”一位法律专家这样向记者说。

该专家分析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
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
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就是说，在山东省境内，对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法律规范就是《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也就是说，要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的范围扩大到部分落户城镇不足5年的原
农村居民身上，也需要修改该条例才能落地。

该法律专家表示，这项政策是利民惠民的，然而按照法治精神的话，落地却需要经
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但是，如果遵循法律程序，又未必能符合民意。“修改法律，需要一定
的程序，需要一定过程，效率上可能就慢一些，民众意愿可能因此满足不了。”

农村居民落户城镇

生育政策有五年过渡期

政策原文

1、《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涉及
“农村生育政策”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 夫妻双方均为农村居民且
以农林牧渔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具有下列
特殊情形之一,经夫妻双方申请、县级计划生育
行政部门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男方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与女方
父母共同生活并履行赡养义务的（女家姐妹数
人，只照顾一人）；

（二）兄弟两人以上，只有一个有生育条件，
且只生育一个子女，其他兄弟均已丧失生育条
件并未收养子女的；

（三）在与内陆不连结的海岛定居的。
第二十三条 只生育一个女孩，母女均为

农村居民且母亲居住在农村连续五年以上，以
农林牧渔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经夫妻双
方申请、县级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可
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2、《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
势下农民工工作的意见(鲁政发〔2013〕22号)》

（2013年9月2日)：四. 15 .落户城镇农民工，5年内继
续执行原户籍地生育政策。

3、《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
发<山东省生育证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卫指导
发〔2014〕2号）》(2014 . 5 . 30)：《山东省生育证管理
办法》第十条 落户城镇的农村人口(被国家机
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
等具有法人资格的机构正式录、聘用的工作人
员除外)，落户之日起5年内可继续执行原户籍
地生育政策。

4、《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发[2014]25

号文件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鲁政
发〔2014〕18号）》（2014年11月19日）：五、切实保障
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权益：(二)

对进城落户农村人口继续保留5年的生育政策
调节过渡期。

户口本显示，邱先生的女儿是在2011年7月出生的，在城市落户。计生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按照计生条例，邱先
生不符合办理二胎生育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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